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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应急危化〔2024〕24 号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

经营（仓储）许可证新增品名申请及审批

优化的实施指南（试行）的通知

各区应急管理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危险化学品行政审批事

项改革，持续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市应急局结合本市推行的危

险化学品仓储信息化工作，制定了《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

许可证新增品名申请及审批优化的实施指南（试行）》及相关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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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文件。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2024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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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许可证新增品名

申请及审批优化的实施指南（试行）

一、适用范围

（一）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许可证，近三年未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且实现危险化学品出入库信息化动态管理的

企业适用于本次优化。

（二）企业在申请前应满足如下条件：

1.本次申请新增品名所属 GHS 分类与现有许可品名所属

GHS 分类一致，储存形式为仓库储存；

2.自上次取证以来，企业安全条件未发生变化，且本次申

请不涉及仓库重大危险源点位的升级与新增；

3.企业已完成的安全评价报告或专项评价报告等材料内应

包含对每个仓库仓间可存放化学品的 GHS 危险性类别以及对应

安全储存条件的符合性描述，和企业已建立符合《上海市危险

化学品出入库动态管理系统建设技术指导书》要求的危险化学

品出入库信息动态管理系统的符合性描述；

4.企业在提交申请前，应对照《上海市危险化学品经营（仓

储）许可企业现场检查表》（附件 2）进行自查，所有检查项

自评合格后可提交申请，自评材料妥善保管备查。

（三）属于以下 GHS 危险性类别的品名不适用于本次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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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2.自热物质和混合物, 类别 1、类别 2；

3.自燃液体，类别 1；

4.自燃固体，类别 1；

5.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6.有机过氧化物;

7.不属于以上类别的剧毒化学品以及高温下具有爆炸性的

化学品。

二、许可申请

（一）当企业需要提出新增品名时，应通过“上海一网通

办”平台，选择“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仓储）—变更

（变更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

或有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建设项目的） ”通

道提交申请，申请书应使用附件 2 的新样表。

（二）企业应提交如下申请材料：

1.《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许可证新增品名申请书》（附

件 1）；

2.由申请单位盖章、企业注册安全工程师和主要负责人签

字确认的《上海市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许可企业现场检查

表》（附件 2）；

3.由申请单位盖章、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的《上海市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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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经营（仓储）许可企业新增品名承诺书》（附件 3）；

4.原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附页）。

其余办事指南所需必要材料应上传空白的 word 文档代替。

三、审批要求

（一）应急管理部门在收到企业提交的此类型许可申请后，

应对照危险化学品仓储信息化管理系统内信息，进行资料符合

性审查，审查通过后发证。建议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此类型许

可审查时限缩短至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颁发许可证时应注意许

可证的截止日期，应与原许可证保持一致。

（二）应急管理部门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在发证后 30

天内，组织工作人员及专家依据《上海市危险化学品经营（仓

储）许可企业现场检查表》（附件 2），对照企业自查结果进

行现场核查。

附件：1.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许可证新增品名申请书

2.上海市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许可企业新增品

名现场检查表（试行）

3.上海市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许可企业新增品

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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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许可证

新增品名申请书

申请企业 （盖章）

填表日期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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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基本情况

原经营许可证

申请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年月日

证书有效期 年月日至年月日

表 2：本次新增品名

编号 品名 所属 GHS 类别

1

表 3：本次申请的所有品名

编号 品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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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许可企业

新增品名现场检查表（试行）

序
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是/
否

备注

1
不涉及重大危险源升

级与新增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

定》（2011 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40 号公布，2015 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

是□

否□

2

新增品名所属 GHS 分

类与现有许可品名所

属 GHS 分类一致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

化学品目录（2015 版）实施指南（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三〔2015〕80 号）。

是□

否□

不属于附件 1 第一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

形

3

安评报告或专项评价

报告等材料内应含有

对每个仓库仓间可存

放的 GHS 危险性类别，

以及对应安全储存条

件的符合性描述

《上海市危险化学品仓储信息化管理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沪应急危化〔2023〕22

号）。

是□

否□

4

是否提供由有资质的

设计单位重新设计确

定后每个仓库仓间最

大储存量、面积、仓

间类型的设计文件等

材料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安监

总管三〔2017〕121 号）第十条；

《上海市危险化学品仓储信息化管理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沪应急危化〔2023〕22

号）。

是□

否□

5

是否选择符合危险化

学品的特性、防火要

求及化学品安全技术

说明书中储存要求的

《 危 险 化 学 品 仓 库 储 存 通 则 》 （ GB

15603-2022）。

是□

否□

不存在未按国家标

准分区分类储存危

险化学品，超许可

量、超许可品名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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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设施进行危险化

学品储存

存危险化学品，相

互禁配物质混放混

存

6

地面仓库堆垛间距是

否满足最新的“五距”

要求，堆码是否符合

包装标志要求，包装

无堆码标志的危险化

学品堆码高度是否不

超过 3 m

《 危 险 化 学 品 仓 库 储 存 通 则 》 （ GB

15603-2022）。

是□

否□

主通道≥200 cm ；

墙距≥50 cm；

柱距≥30 cm；

垛距≥100 cm（每

个堆垛面积不应大

于 150 m²）；

灯距≥50 cm

7

货架库采用货架存放

时，是否将化学品置

于托盘上并采取固定

措施；货架及其周围

是否设置防护措施

《 危 险 化 学 品 仓 库 储 存 通 则 》 （ GB

15603-2022）第 6.2.4 条；

《仓储货架使用规范》（GB/T 33454-2016）

第 4.10 条。

是□

否□

8

危险化学品仓库是否

在库区建立全覆盖的

视频监控系统；企业

危险化学品出入库动

态管理系统向市局上

传的仓间库存实时信

息与现场存放情况一

致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

（GB 18265-2019）第 4.3.5 条；

《上海市危险化学品仓储信息化管理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沪应急危化〔2023〕22

号）。

是□

否□

现场抽查库位或货

架上实时存放的危

险化学品货品名、

规格，与仓储信息

化系统内数据进行

核对，确保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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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是否对其危险化

学品仓库的安全设

施、设备定期进行检

测、检验；（2）可燃

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

报警器的设置与报警

值的设置是否满足

GB/T 50493 要求，并

完好、处于正常投用

状态，是否采用 UPS

装置供电。后备电池

供电时间是否不小于

30 min；（3）可燃气

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

警系统是否独立于其

他系统单独设置；可

燃气体探测器不应直

接接入火灾报警控制

器的报警总线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 年国

务院令第 344 号公布，2011 年国务院令第

591 号修订，2013 年国务院令第 645 号修

订）第二十六条；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安监

总管三〔2017〕121 号第十二条、第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导则》应急〔2019〕78 号，6 仪表安。全风

险隐患排查表(四)气体检测报警管理；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

设计规范》（GB/T 50493-2019）第 5.1-5.5

节；

《仪表供电设计规范》（HG/T20509-2014）

第 7.1.3 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标准》

（GB 30077-2013）第 9.1、9.3 条。

是□

否□

检查可燃、有毒气

体检测报警器的设

置是否能满足新增

品名的要求

10

（1）是否进行危险化

学品储存变更管理；

（2）是否使用防爆叉

车搬运装卸爆炸物及

其他易发生燃烧爆炸

的危险化学品；（3）

企业是否建立应急器

材台账、维护保养记

录，按照制度要求定

期检查应急器材。（4）

是否建立规范、统一

的可燃气体和有毒气

体检测报警系统报警

信息记录和处理程

序，对报警及处理情

况做好记录，对报警

原因进行分析

《关于危险化学品企业贯彻落实<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的

实施意见》（安监总管三〔2010〕186 号）；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

(安监总管三〔2013〕88 号)第十条；

《 危 险 化 学 品 仓 库 储 存 通 则 》 （ GB

15603-2022）第 6.1.3 条；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

设计标准》（GB/T 50493-2019）第 3.0.3

条、第 3.0.8 条；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化工企业泄

漏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2014〕

94 号）第十九条；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第 12.0.13 条。

是□

否□

变更管理中应包含

对员工关于新增品

名的危险化学品的

应急处置等内容的

培训记录

检查人： 检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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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上海市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许可企业

新增品名承诺书

上海市 XX 区应急管理局：

我司申请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许可证新增品名，

特此郑重承诺：

一、提交的所有申请材料均真实有效。

二、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活动，特此郑重承诺：

1.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上

海地方标准规定。

2.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变

更管理，严格落实岗位操作规程。对相关岗位人员进行安全生

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落实注册安全工程师岗位

责任。

3.确保危险化学品出入库动态管理系统有效运行。

4.按规定对新增品名储存场所的安全消防设施进行定期检

测、检验，并符合要求；修订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5.本次申请新增品名所属 GHS 分类与现有许可品名所属

GHS 分类一致，不涉及重大危险源点位升级与新增，不涉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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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指南第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申请企业（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上海化工区

管委会。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4 日印发

承办单位：危化处 经办人:徐玮 电话：23305938 共印 1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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